
新北市 11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報名安置系統教育訓練實施計畫（修正公告版） 

一、依據 

(一) 新北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作業實施計畫 

(二) 新北市 114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簡章 

二、目的 

提供國中行政人員及特殊教育教師適性輔導安置網路系統報名相關資訊，

並協助各校教師熟悉報名系統，以利推動適性輔導工作。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泰山高級中學 

四、參加對象 

(一) 本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 

(二) 本市國民中學 9年級個管特教教師。 

(三)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輔導教師。 

(四) 鄰近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特教組長或特教業務承辦人。 

五、研習日期及地點 

場次 日期 地點/會議連結 

1 
114/01/10（五） 8:30~12:00 

線上研習 

https://meet.google.com/qpy-rgvz-ngv  

2 
114/01/10（五） 13:00~16:30 

線上研習 

 

六、研習課程 

線上研習 
內容 主講者/主持 

時間 時間 

8:30-9:00 13:00-13:30 報到 承辦學校 

9:00-10:00 13:30-14:30 
系統說明- 

特殊教育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新北特校林組長 

10:00-11:00 14:30-15:30 系統說明-一般類科 泰山高中呂老師 

11:00-12:00 15:30-16:30 Q&A 系統廠商 

七、研習時數 

依各場次實際參與情形核予研習時數，參與教師須完成簽到退，始核發研

習時數 3小時。請參加教師於研習完畢後一週內自行上網查詢研習時數登

錄結果，若有相關疑問請於研習後 2週內向承辦學校查詢，逾時不受理申

復。 

https://meet.google.com/qpy-rgvz-ngv


八、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 請參加教師於 114年 1月 6日（星期一）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網址：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報名各場次，研習名單於

114年 1月 7日（星期二）前逕行公告於上述網址，不另函通知。 

(二) 研習當日本局同意核予參加教師公（差）假暨課務派代。 

(三) 臨時無法出席者，請於 114年 1月 8日（星期三）前填妥「教育局特

教科研習請假單」，並傳真至承辦學校辦理請假事宜（假單請逕至新北

特教資訊網首頁/活動訊息/研習資訊項下下載）。 

九、獎勵 

(一) 承辦學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

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敘獎項目二（二）辦理敘獎，工

作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人 1人嘉獎 2次。 

(二) 工作人員予以公（差）假暨課務派代。 

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